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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 海 大 学 部 门 文 件  

河海水电〔2021〕4 号 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
 

关于印发《水利水电学院教学事故认定及处理

规定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
院内各单位： 

为加强学院教学管理工作的科学性、规范性和严肃性，切

实保证正常的教学秩序，对教学事故进行及时、准确的认定和

严肃、妥善的处理，根据《河海大学本科教学事故认定及处理

办法》（河海校科教〔2018〕52 号）文件精神，特制订本规定。

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，经教学委员会审议，党政联席会讨

论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附件：水利水电学院教学事故认定及处理规定（试行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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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利水电学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1 月 8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河海大学水利水电学院               2021 年 1 月 8 日印发 

录入：黄显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校对：高冀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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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水利水电学院教学事故认定及处理规定 

（试行） 

第一章 总则 

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学院本科教学工作，切实提高教学质

量，全面提升学院教师的责任意识和教学素养，同时也为学院

各项教学工作的开展建立长效机制，制定本规定。 

第二条 学院各单位或相关人员在本科教学工作中不遵守

教育教学规章制度或未履行工作职责，影响正常教学秩序与教

学质量，造成不良后果的不规范行为属于教学事故。对于未达

到学校认定的教学事故等级的不规范行为，列为教学事件。 

第三条 学院各单位或相关人员应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

遵守学校、学院教育教学规章制度，恪守职业道德，树立严谨

工作作风，认真履行岗位职责，杜绝教学事故或教学事件发生。 

第二章 分类和等级 

第四条 根据教学管理环节，教学事故和教学事件分为教学

类（A）和考试与成绩管理类（B）。 

第五条 根据不良后果的程度，分为四级，分别为重大教学

事故（Ⅰ）、严重教学事故（Ⅱ）、一般教学事故（Ⅲ）、教学事

件（Ⅳ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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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一年内发生两次及以上同一级别教学事故或教学

事件，按高一级处理。 

第七条 教学事故和教学事件按照附表 1-2 认定。 

第三章 处理程序 

第八条 根据教学事故和教学事件情节，由系办提出初步意

见后，报教学委员会认定。其中，教学事故报学校相关部门审

定，教学事件报院党政联席会审定。 

第九条 教学事故和教学事件经教学委员会认定后，通知当

事人，当事人可以提出陈述和申辩。 

第十条 教学事故审定结果由学院以书面告知书形式送达

当事人。对审定结果有异议的，当事人可在接到告知书之日起

10 个工作日内提出书面申诉，申请复议。 

第四章 处理措施 

第十一条 发生教学事件（Ⅳ）的教师，扣发 500 元的年终

津贴，并在相应系所范围内进行通报批评。 

第十二条 发生一般教学事故（Ⅲ）的教师，扣发 1000 元

的年终津贴，并在全院范围内进行通报批评。发生教学事故一

年内，事故责任人不能参评各类育人、教学荣誉类奖项。 

第十三条 发生严重教学事故（Ⅱ）的教师，扣发 2000 元

年终津贴，扣减当年度 30%的本科教学工作量，并在全院范围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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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行通报批评。事故责任人当年年终考核等级最高为基本合格；

发生严重教学事故两年内，不能参评各类育人、教学荣誉类奖

项及岗位晋级、职称晋升。 

第十四条 发生重大教学事故（Ⅰ）的教师，扣发 4000 元

年终津贴，扣减当年度 50%的本科教学工作量，并在全院范围内

进行通报批评。视情节暂停或停止事故责任人部分直至全部教

学工作，且三年内不能参评各类育人、教学荣誉类奖项及岗位

晋级、职称晋升。 

第五章 附则 

第十五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实施。学院现行相关规定与

本规定不一致的，以本规定为准。 

第十六条 本规定由水利水电学院负责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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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1 

教学类（A） 

序号 事项 等级 

A1 
在理论教学、实践教学、辅导、答疑等教学过程、教学环节和教学组

织管理中有违反宪法法律的言论、违背教师职业道德的言论或行为 
Ⅰ 

A2 
未按规定程序办理调停课审批手续，旷教6学时及以上/4学时及以上不

满6学时/不满4学时 
Ⅰ/Ⅱ/Ⅲ 

A3 未按规定程序办理调停课审批手续，擅自调课6学时及以上/不满6学时 Ⅱ/Ⅲ 

A4 
未按规定程序办理调停课审批手续，擅自请其他人代课6学时及以上/

不满6学时 
Ⅱ/Ⅲ 

A5 不按课程教学大纲进行授课，偏离课程教学目标，造成严重/不良影响 Ⅱ/Ⅲ 

A6 
实验技术人员未按要求提前做好实验准备工作，导致安全事故发生，

或致使实验教学无法正常进行，造成恶劣/严重/不良影响 
Ⅰ/Ⅱ/Ⅲ 

A7 
实验、实习等实践教学过程中，指导教师不进行指导或擅自离岗，造

成恶劣/严重/不良影响 
Ⅰ/Ⅱ/Ⅲ 

A8 
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开始后，指导教师无正当理由未对学生进行指导，

累计时间达3周以上/2周/1周，造成恶劣/严重/不良影响 
Ⅰ/Ⅱ/Ⅲ 

A9 

指导教师对学生毕业设计（论文）质量把关不严，导致学生毕业设计

（论文）存在大面积抄袭、拼凑等学术不端现象，造成恶劣/严重/不

良影响 

Ⅰ/Ⅱ/Ⅲ 

A10  因毕业设计（论文）评阅、答辩等环节疏忽懈怠，造成不良影响 Ⅲ 

A11 因非不可抗力因素上课迟到或提前下课10分钟以上 Ⅲ 

A12 在教学过程中接打手机或从事其他与教学无关的活动，造成不良影响 Ⅲ 

A13 
任课教师在征订教材时提供错误信息，导致教材征订有误，影响正常

教学或给学生、学校造成经济损失的 
Ⅳ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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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14 监考教师监考迟到或缺席，或未经批准擅自请人代替监考的。 Ⅳ 

A15 指导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，因指导教师失职未能按时结题 Ⅳ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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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2 

考试与成绩管理类（B） 

序号 事项 等级 

B1 
利用职权，包庇、掩盖考试舞弊行为；指使、纵容或伙同他人考

试舞弊；利用监考或从事考试工作之便，为考生舞弊提供条件 
Ⅰ 

B2 
任课教师及其他人员考前（包括辅导答疑）泄露考试试题，造成

恶劣/严重/不良影响 
Ⅰ/Ⅱ/Ⅲ 

B3 

监考教师未按考试有关规定履行职责（包括擅自更换监考、未按

时到岗、早退及发现学生作弊不及时处理等），造成严重/不良

影响 

Ⅱ/Ⅲ 

B4 违规为学生安排缓考、补考及重修等考试，造成严重/不良影响 Ⅱ/Ⅲ 

B5 
试卷印刷不及时或数量不足导致考试不能按期进行，试卷命题、

发放等出现问题致使考试中断，造成恶劣/严重/不良影响 
Ⅰ/Ⅱ/Ⅲ 

B6 
不按考试（考查）评分标准阅卷（考查）评分或随意更改学生考

试成绩，造成严重/不良影响 
Ⅱ/Ⅲ 

B7 
学生试卷、报告或论文等丢失，影响学生考试（考查）成绩评定，

造成严重/不良影响 
Ⅱ/Ⅲ 

B8 
学生考试（考查）成绩未按时提交（暂存视为未提交）至教务处

教务管理系统，严重影响/影响正常教学秩序 
Ⅱ/Ⅲ 

B9 批阅或录入学生成绩错误，6名以上/3-5名/1-2名 Ⅱ/Ⅲ/Ⅳ 

B10 课程考核文档不符合学院归档要求，缺失相应材料 Ⅳ 

B11 未用红笔阅卷 Ⅳ 

B12 卷面分数改动无教师签名 Ⅳ 

B13 教务系统成绩提交超出教务处规定时间 Ⅳ 

B14 课程考核材料归档时间超出规定时间15天 Ⅳ 

B15 课程学分为3分及以上的课程，未安排期中考试 Ⅳ 
 


